
国联安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 国联安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或“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1年 4月 23日证监许可
[2021]1449号文准予注册募集。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
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和市场前景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也不表明投资于本
基金没有风险。

2. 本基金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基金的运作方式为交易型开放式。
3. 本基金管理人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或“本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机构为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4. 本基金认购代码为 588183，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代码为 588180，本基
金场内简称为科创 50基。
5. 本基金自 2021年 6月 11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进行发售。 投资者可选择
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3种方式。 其中，网上现金认购的
日期为 2021年 6月 16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
和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为 2021年 6月 11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通过发售代理机
构进行的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为 2021年 6月 11日至 2021年 6
月 18日。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基金管理人将作出
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在募集期限内适当延长或缩短基金发售

时间，并及时公告。

6. 本基金的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包括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

7. 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和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
股票认购。

8.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
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但需注意，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只能进行现
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 如投资者使用上证科创板 50成份指数成分股中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者基金的申购、赎回，则应开立上

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
9. 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份
或其整数倍。 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但除基金合同另
有约定外， 投资人认购的基金份额数以基金合同生效后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
为准。 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者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
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份或其整数倍；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
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万份以上（含 5万份），投资者可以多次
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但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投资人认购的基金

份额数以基金合同生效后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为准。 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



票股数申报， 用于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上证科创板 50成份指数的成份股和已经
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股，超过 1,000股的
部分必须为 100股的整数倍，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不
设上限。

10. 募集规模上限
本基金网上现金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首次募集规模上限为 50亿元人民币
（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下同）。

在募集期结束后，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累计有效申请份额总额超

过 50亿份（折合为金额 50亿元人民币），基金管理人将采取全程比例确认的方
式实现规模的有效控制。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比例确认
情况与结果。 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
生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申请确认比例＝50亿份/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申请份
额总额

投资者网上现金认购申请确认份额=提交的有效网上现金认购申请份
额×认购申请确认比例

投资者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确认份额=提交的有效网下现金认购申请份
额×认购申请确认比例

“网上现金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申请份额总额” 、“投资者网上现
金认购申请确认份额” 和“投资者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确认份额” 都不包括募
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

当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发生部分确认时，认购申请确认份额不受

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将按照认购申请确认比例对每笔有效认购申请份额进
行部分确认处理，因对每笔认购明细处理的精度等原因，最终确认的累计有效

认购份额（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可能会略微超过 50亿份。最终认购
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的记录为准。

本基金可设置网下股票认购募集规模上限， 具体规模上限及规模控制的
方案详见其他公告。

11. 基金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 网上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投资
者可以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撤销指定的认购申请，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

申请提交后在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不得撤销。 认购一经确认不得撤销。
12. 基金管理人将在开始申购、赎回业务前公告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
单，并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基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同时予以公告。

13. 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
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

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14. 投资者应保证用于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投资者应有权自行支配，不
存在任何法律上、合约上或其他障碍。

15. 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
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 认购的确认以登记结算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
认结果为准。 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
行使合法权利。

16. 本公告仅对“国联安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国联安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2021
年 6月 10日《中国证券报》上的《国联安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17.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picfunds.com）上。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下载基金申
请表格和了解基金发行相关事宜。

18. 投资者可拨打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及直销专线电话
（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021-38784766）咨询认购事宜。
19. 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发行安排做适当调整。
20.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份额价格存

在波动，亦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能全数取回其原本投资。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期货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期货波动等因

素产生波动。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基金的

投资价值，对投资本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并自行

承担投资风险。 投资者根据所持有份额享受基金的收益，但同时也需承担相应
的投资风险。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
险、合规性风险、操作和技术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等。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上证科创板 50成份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
份股，具有与上证科创板 50成份指数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
能低于发售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因折算、分红等行为导致基
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

高基金投资收益。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

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
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本基金为指数基金，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面临跟踪误差控制未达约定目
标、指数编制机构停止服务、成份券停牌等潜在风险，本基金的特有风险详见

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 章节等。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请认真阅读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关于 ETF
的相关业务规则及其不时的更新，确保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清楚了解相关规则

流程后方可参与本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及交易。 投资者一旦认购、申购或赎
回本基金，即表示对基金认购、申购和赎回所涉及的基金份额的证券变更登记

方式以及申购赎回所涉及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等相关的交收方式已

经认可。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资产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
国联安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代码及基金简称
基金认购代码：588183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代码：588180
基金简称：科创 50基，扩位简称：科创 50ETF基金
3、基金类型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基金的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5、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6、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7、基金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8、发行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9、销售渠道与销售地点
具体各销售机构及联系方式请见“九、本次发售有关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的“3、销售机构” 的相关内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
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10、募集规模
本基金的最低募集份额总额为 2亿份。
本基金网上现金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首次募集规模上限为 50亿元人民币
（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下同）。

本基金可设置网下股票认购募集规模上限， 具体规模上限及规模控制的
方案详见其他公告。

11、发售时间安排
本基金的募集期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本基金自 2021年 6月 11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进行发售。投资者可选择网上
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3种方式。 其中，网上现金认购的日期
为 2021年 6月 16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和网
下股票认购的日期为 2021年 6月 11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
行的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为 2021年 6月 11日至 2021年 6月 18
日。 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基金管理人将作出相应
调整并及时公告。

如果在此期间届满时未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备案条件， 基金可在募
集期限内继续销售。 基金管理人也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在募集期限内适当延
长或缩短基金发售时间，并及时公告。



12、基金备案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个月内， 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亿
份，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 2亿元人民币且
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 200人的条件下，基金募集期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
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 并在 10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
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 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
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

效。 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
以公告。 基金托管人的监督职责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 在基金募集行
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应予以冻结。
13、募集资金利息及募集期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

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者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

准； 网上现金认购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
登记结算机构清算交收后至划入基金托管账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

不折算为投资者基金份额。

募集的股票按照交易所和登记机构的规则和流程办理股票的冻结与过

户，最终将投资者申请认购的股票过户至基金证券账户。 投资者的认购股票在
募集冻结期间的权益归投资者所有。

14、基金认购的费用
（1）认购费用
认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认购份额（M，份） 认购费率
M＜50万 0.5%
50万≤M＜100万 0.3%
M≥100万 每笔 1000元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时按照上表所示费率收取

认购费用。 基金管理人在投资者提交认购申请时以现金方式向投资者收取认
购费用。 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时可
参照上述费率结构，按照不超过 0.5%的认购费率标准收取一定的佣金。投资者
申请多次认购的，须按每笔认购申请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2）认购费用和认购佣金的计算方法
1）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投资者， 认购以基金份额申
请，认购佣金、认购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佣金=固定费用）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固定费用）
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收取，投资者需以现金方式交纳认购佣金。

例： 某投资者通过某发售代理机构采用现金方式认购 1,000份本基金，假
设该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率为 0.5%，则需准备的资金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1.00×1,000×0.5%＝5.00元



认购金额＝1.00×1,000×（1＋0.5%）＝1,005.00元
即投资者需准备 1,005.00元资金，方可认购到 1,000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2）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者，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费用＝基金份额发售面值×认购份额×认购费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费用=固定费用）
认购金额＝基金份额初始面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金额＝基金份额发售面值×认购份额+固定
费用）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收取，投资者需以现金方式交纳认购费用。

认购金额、认购费用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小数点 2位以后的部分四
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某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本基金 800,000份，认购费率为 0.3%，
假定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 100元，则该投资者的认购金额为：
认购费用＝1.00×800,000×0.3%＝2,400.00元
认购金额＝1.00×800,000×（1＋0.3%）＝802,400.00元
该投资者所得认购份额为：

净认购份额＝800,000＋100/1.00＝800,100.00份
即，若该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本基金 800,000份，则该投资者的认
购金额为 802,400.00元， 假定该笔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 100元， 则可得到
800,100.00份基金份额。
3）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认购金额的计算：同通过发售
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认购金额的计算。

4）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于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上证科创
板 50成份指数的成份股和已经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投资者的认购份额＝ （第 i只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
有效认购数量）/1.00
（其中：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有效认购数量由基金管理人确认，具体

规定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
认购佣金由销售机构向投资者收取，在销售机构允许的条件下，投资者可

选择以现金或基金份额的方式支付认购佣金。

1） 如投资者选择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佣金， 则其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如
下：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2）如投资者选择以基金份额支付佣金，则其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和可得到
的基金份额如下：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佣金比率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佣金/1.00
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认购佣金的计算按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整数

位。

5）特别提示：投资者须确保其用于认购的股票没有权利瑕疵，符合法律
法规、监管规定及证券交易所允许以股票认购 ETF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因



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减持所涉及的信息披露等义务。

二、募集方式及相关规定

1、本基金在募集期内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同时发售，投资者可选择网
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3种方式。 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
额申请；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

2、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接受本基金的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投
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万份以上（含
5万份）。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
报股数为 1,000股，超过 1,000股的部分必须为 100股的整数倍。
3、发售代理机构的销售网点接受本基金的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
和网下股票认购申请。 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者通过发售代理机
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份或其整数倍；网上现金认
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份或其整数倍。 投资者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股的部分必须为 100股的整数倍。
4、募集期内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不设上限。
5、基金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 网上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投资者
可以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撤销指定的认购申请，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申

请提交后在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不得撤销。 认购一经确认不得撤销。
三、投资者的开户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时需持有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以下简称“A股账户”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下
简称“基金账户” ）。
1、如投资者需新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份额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 如投资者
需要使用上证科创板 50成份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分股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则应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
（2）开户当日无法办理指定交易，建议投资者在进行认购前至少 2个工作
日办理开户手续。

2、如投资者已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如投资者未办理指定交易或指定交易在不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
券公司，需要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在可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

（2）当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当日无法进行认购，建议
投资者在进行认购前至少提前 1个工作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手续。
（3）使用专用交易单元的机构投资者无需办理指定交易。
四、网上现金认购的程序

1、 业务办理时间：2021年 6月 16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上午 9:30-11:30和
下午 13:00-15:00。 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做出调整，基金管
理人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2、认购手续
（1）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办理指
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在本基金的发售代理机构。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者可通过填写认购委托单、电话委托、磁卡委托、网上委托等方
式申报认购委托，可多次申报，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五、网下现金认购的程序

1、直销机构
（1）基金管理人接受单笔认购份额在 5万份以上（含 5万份）以上的个人、
机构投资者的网下现金认购。

（2）业务办理时间：2021年 6月 11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的 9:00-15： 00
(周六、周日不受理)。
（3）认购手续
投资者须先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
然后到直销网点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的认购手续：

①个人投资者提供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中国护照、户

口簿等）原件及复印件；

②机构投资者提供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

件；法人及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以及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印鉴卡一式二份；

③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股东代码卡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代码卡， 个人
及机构投资者并需提供有效的账户凭证， 以证明所提交的有效身份证件与其
开立该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时登记的证件
一致；

④个人投资者提供指定银行账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机构投资者提供
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原件及复印件

（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 个人及机构投资者并需提供有效的账户凭
证， 以证明所提交的有效身份证件与其开立该指定银行账户时登记的证件一
致；

⑤投资者填写认购申请单，机构投资者还须加盖单位公章。

注：“指定银行账户” 是指在本直销柜台通过网下现金认购本基金的投资
者需指定一银行账户作为若认购申请确认失败后认购资金的回款账户。 此账
户可为投资者在任一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 账户证明是指银行存折、 借记卡
等。

（4）在办理认购手续前，应将足额资金通过银行系统汇入基金管理人指
定的下列银行账户：

户名：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二营业部

账号：1001190729013312233
交换号：001021907（同城交换使用）
联行行号：20304018（异地汇款使用）
大额支付系统号：102290019077
（5）汇款时，投资者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①投资者应在“汇款人” 栏中填写其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时登记的名称；

②投资者汇款时，可提示银行柜台人员务必准确完整地传递汇款信息，包

括在用途栏内注明“用于认购国联安科创 50ETF” ；



③为了确保投资者资金及时准确的入账， 建议投资者将加盖银行业务受
理 章 的 汇 款 单 据 传 真 至 国 联 安 直 销 柜 台 并 电 话 确 认 ， 传 真 号 
码 ：
021-50151889。 国联安直销柜台联系电话：021-38784766，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2、其他发售代理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2021年 6月 11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周六、周日不营
业），具体办理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规定为准。

（2）认购手续
①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办理指定
交易或转指定交易。

②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③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 同时填写委托该发售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网上
现金认购的委托申请书。 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六、网下股票认购的程序

通过直销机构和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股票认购程序如下：

1、 业务办理时间：2021年 6月 11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 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周六、周日不受理），具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
定为准。

2、认购限额：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指数成分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分股。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股的部分必须为 100股的整数倍。 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
请，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

3、认购手续：如投资者以上证科创板 50成份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分股中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认购本基金， 需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
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 使用专用席位的机构投资人无需办理指定交易。
投资者应在 A 股账户中备足的符合要求的上证科创板 50成份指数成份股或
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申报一经确认，股票即被冻结。
如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冻结业务时，投资者可用股票余额不足，则该投资者的该

笔股票认购申请无效。 网下股票认购申请提交后在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
不得撤销。

4、特别提示：投资者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股票认
购，并及时履行因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减持所涉及的信息披露等义务。

七、清算与交割

1、网上现金认购
T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提交的网上现金认购申请，由该发售代理机构冻结
相应的认购资金，登记结算机构进行清算交收，并将有效认购数据发送发售协

调人， 发售协调人将实际到位的认购资金划往基金管理人预先开设的基金募
集专户。

2、网下现金认购
T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基金管理人于 T+2日内
进行有效认购款项的清算交收。 管理人将认购资金划入基金管理人预先开设
的基金募集专户。 其中，现金认购款项在募集期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
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认购款项利息数额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



T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该发售代理机构冻结
相应的认购资金。 各发售代理机构将每一个投资者账户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
申请汇总后，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行系统代该投资者提交网上现
金认购申请。 之后，登记结算机构进行清算交收，并将有效认购数据发送发售
协调人， 发售协调人将实际到位的认购资金划往基金管理人预先开设的基金
募集专户。

3、网下股票认购
网下股票认购期内每日日终， 发售代理机构将股票认购数据按投资者证
券账户汇总发送给基金管理人。 T日日终（T日为本基金募集期最后一日），基
金管理人初步确认各成份股的有效认购数量。 T+1日起，登记结算机构根据基
金管理人提供的确认数据，冻结上海市场网下认购股票。 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
佣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投资者计算认购份额，并根据发售代理机构提供的数据

计算投资者应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佣金，从投资者的认购份额中扣除，为发

售代理机构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 登记结算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有效
认购申请股票数据，将上海市场的股票过户至本基金的证券账户。 基金合同生
效后， 登记结算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投资者净认购份额明细数据进行
投资者认购份额的初始登记。

八、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的生效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个月内， 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亿
份，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 2亿元人民币且
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 200人的条件下，基金募集期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
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 并在 10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
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 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
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

效。 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
以公告。 基金托管人的监督职责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 在基金募集行
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应予以冻结。
九、本次发售有关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1、基金管理人
名称：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 9楼
法定代表人：于业明

成立日期：2003年 4月 3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3]42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五十年或股东一致同意延长的其他期限

联系电话：（021）38992888
2、基金托管人
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成立时间：1987年 3月 30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国务院国发(1986)字第 81 号文和中国人
民银行银发［1987］40号文
注册资本：742.63亿元人民币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25号
联系电话：95559
联系人：陆志俊

3、销售机构
（1）发售协调人
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号 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号 45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电话：021-33388254
联系人：陈飙

客服电话：95523或 40088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2）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直销机构
名称：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9 楼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9 楼
法定代表人：于业明

客户服务电话：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联系人：黄娜娜

网址：www.cpicfunds.com
（3）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代理机构
1）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中信证券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军

电话：010-60834768
联系人：杜杰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2）名称：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 501房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5楼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联系电话：020-88836999
联系人：陈靖

客服电话： 95396



网址: www.gzs.com.cn
3）名称：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号楼 20层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28号龙翔广场东座 5层
法定代表人：姜晓林

电话：0531-89606166
联系人：焦刚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sd.citics.com
4）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021-20315161
联系人： 朱琴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zts.com.cn
5）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伟

电话：0755-82492193
联系人：庞晓芸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6）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号 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号 45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电话：021-33388254
联系人：施磊

客服电话：95523或 40088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7）名称：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际大 20楼
2005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际大
20楼 2005室
法定代表人：李琦

联系电话：021-33388254
联系人：施磊

客服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8）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68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楼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联系人：朱雅崴

客服电话： 95521
网址: www.gtja.com
（4）网下现金认购代理机构
1）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 2-6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2-6层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电话：010-83574507
联系人：辛国政

客户服务电话：95551或 400-8888-888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5）网下股票认购代理机构
1）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号 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010-85156398
联系人：许梦园

客服电话: 400-8888-108或 95587
网址：www.csc108.com
2）名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延陵西路 23号投资广场 18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钱俊文

电话：021-20333910
联系人：王一彦

客服电话：95531
网址：www.longone.com.cn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并另行公告。

（6）网上现金认购代理机构
网上现金认购代理机构包括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

员资格的证券公司，具体名单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
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4、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负责人：周明

联系人：严峰

电话：（0755）25946013
传真：（0755）25987122
5、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负责人：俞卫锋

联系人：安冬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经办律师：安冬、陆奇

6、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楼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号领展企业广场 2座普华永道中
心 11楼
首席合伙人：李丹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潘晓怡

经办会计师：张炯、潘晓怡

十、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但是募集期结束前已公

告的将被调出上证科创板 50成份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基金管
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3个月个股的交易量、 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
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公告限制认购

规模的个股名单。 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
常等允许其认购可能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个股， 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
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如遇上证科创板 50成份指数成分股调
整，则最终确认可接受股票认购的名单以最终调整公告为准。

国联安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网下股票认购
名单：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
码 股票简称
688981.
SH 中芯国际 688009.
SH 中国通号 688139.
SH 海尔生物 688019.
SH 安集科技 688299.
SH 长阳科技
688111.
SH 金山办公 688363.



SH 华熙生物 688088.
SH 虹软科技 688599.
SH 天合光能 688158.
SH
优刻得

-W
688036.
SH 传音控股 688116.
SH 天奈科技 688321.
SH 微芯生物 688567.
SH 孚能科技 688166.
SH 博瑞医药
688012.
SH 中微公司 688126.
SH
沪硅产业

-U
688561.
SH
奇安信

-U
688256.
SH
寒武纪

-U
688101.
SH 三达膜
688008.
SH 澜起科技 688029.
SH 南微医学 688018.
SH 乐鑫科技 688208.
SH 道通科技 688138.
SH 清溢光电
688169.
SH 石头科技 688006.
SH 杭可科技 688368.
SH 晶丰明源 688066.
SH 航天宏图 688001.
SH 华兴源创
688005.
SH 容百科技 688016.
SH 心脉医疗 688180.
SH
君实生物



-U
688366.
SH 昊海生科 688278.
SH 特宝生物
688002.
SH 睿创微纳 688188.
SH 柏楚电子 688266.
SH
泽璟制药

-U
688030.
SH 山石网科 688100.
SH 威胜信息
688099.
SH 晶晨股份 688122.
SH 西部超导 688023.
SH 安恒信息 688020.
SH 方邦股份 688389.
SH 普门科技
688396.
SH 华润微 688388.
SH 嘉元科技 688007.
SH 光峰科技 688015.
SH 交控科技 688098.
SH 申联生物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


